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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安徽瑞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靳寨乡就业创业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82MA2NQ9HY4N 法定代表人 梁丽 

二、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过程 

核查技术工作组承

担单位 
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核查技术 

工作组成员 
卓雪杰、姚鹏举、詹云芳 

文件评审日期 2024 年 3 月 5 日 

现场核查工作组承

担单位 
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现场核查 

工作组成员 
卓雪杰、姚鹏举、詹云芳 

现场核查日期 2024 年 3 月 12 日 

是否不予实施现场

核查？ 
是 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 

三、核查发现 

（在相应空格中打√） 

核查内容 
符合

要求 

不符合项已整

改且满足要求 

不符合项整改 

但不满足要求 

不符合项 

未整改 

1.企业基本情况 √    

2.核算边界 √    

3.核算方法 √    

4.核算数据 √    

5.质量控制和文件存档 √    

6.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 √    

7.其他内容 √    

四、核查确认 

（一）初次提交排放报告的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次提交）日期 2024 年 3 月 14 日 

初次提交报告中的排放量（tCO2e） 11920.98 

初次提交报告中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 电力（20903MWh） 

（二）最终提交排放报告的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日期 2024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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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11920.98 

经核查后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 电力（20903MWh）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最终排放量的认定是否涉及核查技术工作组的测算？ 
是 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过

程、依据和认定结果： 

最终与配额分配相关的生产数据的认定是否涉及核查技

术工作组的测算？ 

是 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过

程、依据和认定结果：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核查技术工作负责人（签字、日期）：                                2024 年 3 月 18 日 

 

技术服务机构盖章（如购买技术服务机构的核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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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19 号）

的总体安排，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焓谷公司”）

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之一，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

准确。焓谷公司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

要求，对组织温室气体（GHG）排放相关活动进行完整、独立的评

审，内容包括： 

 核查重点企（事）业单位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限

是否已经落实； 

 核查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

文件是否是完整可靠的，并且符合适用的《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的要求； 

 核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数据的来源、排放量计算的方法是

否完整和准确； 

 核查测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及监测计划是否符合适

用的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根据《指南》，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数据及计

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依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以及《指南》等相关要求，本次核查范围

包括安徽瑞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组织范围内所有设施和业务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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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具体包括：《指南》要求核算和报告的净购入使用电

力产生的排放。核查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企业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排放因子

数据及来源的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

查；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经审核确认安徽瑞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在安徽省辖区只有一个

现场即位于排放单位地址，并且无安徽省外排放源。 

1.3 核查准则 

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19 号）；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

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 号）；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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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

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焓谷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卓雪杰 
核查组长，负责现场收集证据及质量控制、现场排放源

识别，证据核查、撰写核查报告 

2 姚鹏举 
核查组员，主要负责现场收集证据，配合组长开展现场

排放源识别，整理汇总活动水平数据相关证据材料。 

3 詹云芳 技术复核 

 

2.2 文件评审 

文件评审的目的是为了初步确认企业的排放情况，并确定现场核

查思路，确定现场核查重点。文件评审工作贯彻和核查工作的始终。

该部分应该描述核查工作中文件评审的时间、过程和方法。根据《安

徽省碳排放核查工作规则（试行）》，核查组对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

审： 

1）排放单位提交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初始）初版； 

2）企业提供的相关支撑文件（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文件、排放设

施清单、活动水平数据信息文件、排放因子数据信息文件等）。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访问的重点：排放单位现

场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交叉核对判

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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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一般程序如下： 

现场核查计划（如涉及数据抽样，计划中应该包含抽样方案）已

事先给核查委托方/排放单位进行确认； 

1、首次会议； 

2、现场查看相关的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 

3、现场访问相关排放企业的代表人； 

4、现场查阅相关支持性文件（包括抽样文件）； 

5、核查组内部讨论； 

6、结束会议，给出初步现场问题发现以及核查结论。 

核查组于 2024 年 3 月 10 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访问。现场访

问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 部门 访谈内容 

2024/3/5 段鹏 综合管理部 

排放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核查边界的确认； 

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安排； 

温室气体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相关环保监测和能源审计情况； 

主要排放源及排放设施的识别和确

认； 

活动水平数据的来源； 

排放因子的选择和确认； 

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 

 

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的核查发现将具体在报告的后续部分详细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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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核查报告编写的过程（包含具体时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现场出具的不符合发给委托方或重点排放企业； 

 委托方或重点排放企业完成不符合的回复，核查组关闭所有的

不符合； 

 核查报告初稿完成； 

 核查报告终稿完成（不符合全部关闭后或 10 天内未收到委托

方或企业采取的纠正措施的回复）。 

经现场核查，排放单位无不符合项。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委托方

之前已通过了公司的内部评审（TR）。内部评审员由独立于核查组的

人员组成。内部技术评审人员的人数设置、相关资历以及职责应符合

以下要求： 

 人数至少一人； 

 具有该行业领域的备案资质或核查经验； 

 负责最终核查报告递交给委托方或重点排放企业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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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排放单位基本情况表 

表 3-1 企业基本信息表 

名称 安徽瑞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靳寨乡就业创业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82MA2NQ9HY4N 

法定代表人 梁丽 

单位性质 私营 

所属行业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

制造 
行业代码 C2929 

主要联系人 段鹏 职务  

联系方式 18356063789 

电子邮箱 466206635@qq.com 

经营范围 改性塑料颗粒、塑料管材研发、生产、销售。 

 

3.1.2 排放单位组织机构图 

 

图 3-1 企业组织机构图 

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由综合管理部负责。 

3.1.3 工艺流程 

安徽瑞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鸭肉，工艺流程图如下。 

改性塑料粒子生产工艺简介： 

废塑料通过机械分拣，经破碎后形成塑料碎片，再通过清洗-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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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后送至高性能改性颗粒原料生产线，再向原料中添加各类添加剂，

增强原料刚性、相容性、润滑性，将混合后的原料加入造粒机内，经

过热熔后挤出、切粒，在经过水冷、脱水后打包。生产工艺流程图： 

废旧塑料

回收
分拣 预清洗 脱水

二次清洗脱水分类混合 一次清洗

水冷切粒挤出成条 脱水
称重打包

（颗粒）

石粉、接枝聚

乙烯、润滑油

破碎

 
改性塑料粒子生产工艺流程图 

高性能塑料管材生产工艺简介： 

选用改性塑料粒子为原料，加入辅料混合后加入挤出机融化，，

进入机头模具，挤压出柔软的管状制品，牵引柔软的管状制品离开模

具后，进入定径套，在真空和水冷却的作用下定径，牵引后的半成品

按照要求规格切割成型，该切割采用刀片冲切的原理，实现管材的无

屑切断，最后检验合格即为成品。 

成品

颗粒
混料 挤出

真空内压

成型
冷却切割 打印标识 成品

消泡剂

 

高性能塑料管材生产工艺流程图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地理边界 

根据《指南》，排放单位应以企业为边界，核算和报告边界内所

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本排放单位的地理边界位于安徽省

阜阳市界首市靳寨乡就业创业园。 

核查组经现场走访及查看排放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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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布置图》，确认排放报告中识别出的项目边界符合《指南》中对

项目边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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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生产系统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为整个生产基地。外包运输车辆消耗

的柴油未包含在核算和报告范围内，生活区消耗的电力消耗因无法单

独拆分包含在核算和报告范围内。 

主要生产系统：生产车间 

辅助生产系统：公用工程 

附属生产系统：办公楼、实验室等 

3.2.3 排放单位重点排放设备 

表 3-2 主要用能设备 

变压器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造粒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3 

商务轿车 运输设备 辆 办公室 1 

电子天平秤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叉车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2 

干燥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混色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波纹管生产线 机器设备 台 管道车间 1 

MTE36 双螺杆挤出机 机器设备 台 改性车间 1 

消防车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波纹管生产线 机器设备 台 管道车间 1 

撕碎机-JM-1812-410 机器设备 台 管道车间 1 

硫化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粉碎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粒度分布仪 机器设备 台 研发部 1 

空压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冷干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色选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空压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粉碎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注塑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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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元件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洗地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高速混合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波纹管撕碎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挤出机三阶造粒生产线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加料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全自动软水设备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叉车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单螺杆挤出机实验机组 机器设备 台 研发部 1 

注塑模具 机器设备 个 生产车间 1 

上料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运转车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中空塑料粉碎设备生产线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办公家具 机器设备 台 办公室 1 

自动配混系统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打印机 机器设备 台 办公室 1 

机房设备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注塑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粒度分布仪 机器设备 台 研发部 1 

破碎机 机器设备 台 研发部 1 

冷水机组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干燥箱 机器设备 台 研发部 1 

螺杆元件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色选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空压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色选机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全自动软水设备 机器设备 台 生产车间 1 

.2.4 排放单位排放源信息 

表 3-3 排放源信息 

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耗能类型 设备名称 

1 净购入电力消耗排放 CO2 电力 生产耗电设备 

 

核查组经现场走访及查看排放单位提供的《耗能设备清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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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排放报告中识别出的项目边界内的排放源完整，符合《指南》中对

核算边界内排放源的规定。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企业排放报告（终版），确认排放单位采用的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符合所属行业《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核查组没有发现核算方法偏

离核算指南要求的情况。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排放单位，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表 3-4 电力消耗活动水平数据核查表 

数据名称 电力消耗量 

单位 MWh 

数值 填报数据 20903 核实数据 20903 

数据来源 《2023 年能源消耗表》 

测量方法 使用电表计量 

测量频次 每天计量、按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抽样检查（如有） - 

交叉核对 

核查组将《2023 年能源消耗表》与《2023 年财务购销存表》

及《2023 年汇总表》进行交叉核对，发现三者数据完全一

致，因此核查组认为采用《2023 年能源消耗表》中数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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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准确。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电力消耗量来自于《2023

年能源消耗表》，经核对数据可靠、正确。 

3.4.2 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表 3-5 电力的 CO2 排放因子 

数据名称 电力的 CO2 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值 0.5703 

来源 华东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终版）中电力排放因子来源于华

东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数据准确，且符合核算指南

要求。 

 

3.4.3 法人边界内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排放单位提交的 2023 年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进行

了验算，确认排放单位的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

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最终结果计算正确。 

排放报告（终版）中确认的结果如下： 

（1）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量 

经核查的 2023 年度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6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数据表 

类型 
外购电量 

(MWh) 

CO2 排放因子 

(tCO2/MWh) 

CO2 排放

量（tCO2） 

电力 20903 0.5703 11920.98 

合计 11920.98 

（2）排放量汇总 

表 3-7 排放单位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源类别 
CO2 当量 

（单位：tCO2 当量）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 



安徽瑞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3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1920.98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当量） 11920.98 

 

3.5 监测计划执行情况的审核 

核查组对照受核查方制定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

1.0），结合受核查方 2023 年度开展的监测活动，对监测计划的执行

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表 3-8  监测计划执行情况的审核 

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基本

情况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边界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方法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活动

数据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排放

因子及计算系

数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温室

气体排放量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核算数据：配额

分配相关补充

数据 

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1.0）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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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本次核查为排放单位核算和报告本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企业已

经建立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的相关规章制度及核算和报

告的相关文件，并委派了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数据收

集、整理、计算、归档等工作。核查组确认企业已经基本具备了较好

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质量管理能力。 

企业建立了良好的统计报告制度，但应完善并落实数据的内部审

核和验证程序，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其他核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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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安徽焓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生态环境部令第 19 号）、《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

（环办气候函[2022]111 号）、《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等文件要求，对安徽瑞琦塑胶科技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经文件评审和

现场核查，焓谷公司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安徽瑞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3 年

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

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等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制定的监测计划（版本：1.0）

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安徽瑞琦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按照核算指南核算的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1 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源类别 
CO2 当量 

（单位：tCO2 当量）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 

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 排放 11920.98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当量） 119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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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